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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合共最多649,000,000股新股份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
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履行配售協議載列的先決條件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公平磋商後，於
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（交易時段後）已訂立配售協議的補充協議，據此，雙方同意延長
最後截止日期（由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延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）。

除上述變動者外，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持不變，並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
作用。

承董事會命
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*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樊麗真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樊麗真女士、張錦成先生及鄧有聲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